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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1   证券简称：中纺投资  编号：临 2011-005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重大遗漏重大遗漏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在

2010 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情况的基础上，对 2011 年度

可能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一、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已在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开立结算账户，通过国投财务

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及资金结算等业务，账户的所有权、使

用权和收益权不变，在存款额度内自主使用资金。预计 2011 年度

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资金结算关联金额累计不超过35亿元人

民币。预计 2011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关联

借款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 

2、公司所属全资企业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国际贸

易及加工业务，2010 年业务实现大幅增长。2011 年，为进一步扩

大经营规模，开拓新品种和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同时积极应对财

政货币政策偏紧的趋势，拟利用控股股东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良好的贸易条件对外开证，由此产生关联交易，预计 2011 年

度此项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7 亿元人民币。另外，公司可能

与控股股东及所属企业发生少量的业务往来，预计 2011 年度此项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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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所属全资企业上海纺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从事纺织原

料仓储、货代等物流业务。因业务需要，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

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整体租赁仓库，或向其提供物流

服务业务，可能与其发生少量业务。预计 2011 年度公司此项关联

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 

4、公司所属全资企业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特种纤维及复合材料生产销售业务。由于国内外市

场开拓需要，可能发生少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及所属企业销售纤维及复合材料的业务。预计 2011 年度公

司此项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所属全资企业包头中纺山羊王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羊绒制品出口、内销等业务。因业务需要，向公司控股股东所属

企业包头富华羊绒衫有限公司租赁部分经营场地（包含相关物业

服务）、委托其从事羊绒制品生产的部分中间环节（主要包括精纺

纱线生产和染色等业务），预计 2011 年度公司此项关联交易金额

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因生产需要，与公司参股企业包头中纺

思宏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发生原料销售及中间产品购销业务，预计

2011 年度公司此项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6、公司所属企业与关联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上述关联业务，

因公司内部经营管理需要，其业务主体可能由公司所属企业变更

为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为中纺投资控股股东。公司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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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常俊传，主要从事纺织原材料、农产品等国际贸易以及实业

投资，公司股权结构为国有独资公司。 

2、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主要从事纺织原材料进

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纺织品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及部分物业经

营等业务，股权结构为国有全资公司或控股公司。 

3、包头中纺思宏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公司参股企业） 

包头中纺思宏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港币，公

司股份比例 40%，主要从事羊绒制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股权结构

为有限责任公司。 

4、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控

股公司，股份比例 49%。公司注册资本 5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兰如达，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吸收成员单

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关联方为资信较高、实力很强的专业企业，

其履约能力足可信任。在交易中，购销双方签署相关合同，并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公司与上述关联交易方的关联交易，有较

为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对方占用公司资金或形成坏帐的可能

性。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在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存款利率计息，在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的贷款利率和结算业务收费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和收费标准及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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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其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

开价格确定。201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在定价政策方

面与非关联方交易保持一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既不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